
新北市 112學年學前升國小一年級特殊教育需求學生 

鑑定安置申請說明 

學生家長備妥相關資料向戶籍所屬學區學校申請 

晤談評估(不計入學前超量) 

適用對象須同時符合以下條件： 

學前特教資格為發展遲緩以外之障別 

入國小後欲安置普通班 

派案評估 

適用對象為入小學前欲確認特教資格或

安置之下列學生： 

障別為發展遲緩。 

欲安置集中式特教班、特殊學校、在家

教育、暫緩入學。 

無學前鑑定資料，家長主動提出申請。 

校內特教團隊初判後認為需重新評估。 

學校須完成以下事項： 

 依 11201/02鑑定安置期程辦理 

 按國教階段申請鑑定安置資料檢核表收集資料後送件 

（晤談評估者不須撰寫評估報告） 

 於各梯次收件時間送至各分區承辦學校 

學校網路提報及派案 

鑑輔會工作小組提供名冊 

對資格安置及

支持服務結果 

同
意 

不同意 

無心評人力學校可向鑑輔會

申請心評人力支援 

 

校內評估會議 


